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dili Industr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3）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663,855 379,587 74.9%
毛利 243,576 88,468 175.3%
除稅前虧損 (67,574) (168,694) (60.0%)
期間虧損及全面支出總額 (68,004) (170,870) (60.2%)
EBITDA 188,841 74,794 152.5%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分） (3) (8) (62.5%)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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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663,855 379,587
銷售成本 (420,279) (291,119)

  

毛利 243,576 88,46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21,924 65,432
分銷支出 (58,969) (31,946)
行政支出 (64,341) (87,473)
應佔一家合資公司虧損 (9,287) –
融資成本 6 (200,477) (203,130)

  

除稅前虧損 (67,574) (168,649)
所得稅支出 7 (430) (2,221)

  

期間虧損及全面支出總額 8 (68,004) (170,870)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虧損及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8,004) (170,870)
 －非控股權益 – –

  

(68,004) (170,870)
  

每股虧損 10
 基本（人民幣分） (3) (8)
 攤薄（人民幣分）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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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194,716 8,194,312
預付租賃款項 25,551 27,371
於一家合資公司之權益 1,563,516 1,572,802
可供出售投資 18,000 18,000
長期按金 61,743 61,016
受限銀行存款 15 15

  

9,863,541 9,873,516
  

流動資產
存貨 54,769 76,558
票據及貿易應收款 11(a) 209,649 91,472
有追索權應收貼現票據 11(b) – 5,554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346,920 340,635
應收一家合資公司款項 43,035 17,416
已抵押銀行存款 843 843
銀行及現金結餘 16,555 22,554

  

671,771 555,032
  

流動負債
票據及貿易應付款 12 387,663 398,085
有追索權應收貼現票據之墊支 – 5,554
應計支出及其他應付款 1,626,649 1,495,192
應付稅項 31,758 31,227
優先票據 1,300,071 1,283,880
銀行及其他借款 5,936,883 5,937,161

  

9,283,024 9,151,099
  

流動負債淨額 (8,611,253) (8,596,06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52,288 1,27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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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復墾撥備及環保費用 8,895 8,296
其他長期應付款 6,361 6,361
融資租賃應付款 62,354 20,110
遞延稅項負債 8,025 8,025

  

85,635 42,792
  

資產淨額 1,166,653 1,234,65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7,506 197,506
儲備 939,233 1,007,2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36,739 1,204,743
非控股權益 29,914 29,914

  

權益總額 1,166,653 1,23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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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
（一九六一年法律3，以經綜合及修訂為準）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主要營業地址
為香港灣仔菲林明道8號大同大廈1306室。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母公司為三聯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該公司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而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Sarasin Trust 
Company Guernsey Limited，該公司由本公司執行董事鮮揚先生控制。本公司為投資控股
公司，而其附屬公司從事煤炭開採及銷售原煤及精煤。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之功能貨
幣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內，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業務營運相關並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的會計
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導致本中期之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報及已報告
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尚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
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並未能說明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是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6內適用之披露要求編製。

在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鑒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狀況約
人民幣8,611百萬元，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產生虧損約人民幣68.0
百萬元，董事已經審慎考慮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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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違反若干
貸款契諾，包括：(i)償還一家中國銀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到期約人民幣311百萬元的短期
無抵押貸款；(ii)償還於二零一五年到期的400百萬美元8.625%優先票據（「票據」）（於二零
一五年十一月四日到期）的未償還本金及應計利息約191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1,300百萬
元）；及(iii)償還一家中國銀行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到期約人民幣268百萬元的短期貸款及逾期
利息。上述違反構成含有交叉違約條文的本集團若干貸款融資下的違約事件。此外，本集
團若干其他貸款協議訂明，倘本集團面臨重大財政危機或其他重大不利變動，本集團業務
惡化，或發生任何事件對貸出方利益構成不利影響或意味本集團無力償付任何尚未償還金
額，則貸出方有權要求即時償還任何尚未償還金額。因此，貸出方可能因違反本集團其他
貸款而加速相關貸款。

本集團有意與票據之持有人（「持有人」）達成相互協定重組（「債務重組」），而持有人的督導
委員會（「督導委員會」）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成立。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九日，本公司接
獲一項針對本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呈交之清盤呈請（「清盤呈請」），該呈請乃由一名持有票
據之債券持有人就其項下應付之未償還本金及利息而呈交。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本
公司向持有人提供建議票據重組的主要指示性條款。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督導委員會及境內放貸銀行（「放貸銀行」）債權人委
員會（「境內債權人委員會」）已簽訂一項有關本公司境內及境外債務重組建議意向書（「意向
書」）。

就意向書簽立而言，持有人及放貸銀行已同意中止及直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才對本
公司採取行動，以讓所有各方製訂正式文件及其後根據正式文件條款延長中止。

有關經修訂清盤呈請的聆訊已押後至不早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以作出實質論據。

為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以提供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並按持續經營基準發展本集團，本集團
已實施多項措施，包括但不限於：

(i) 本集團正與銀行磋商以延期貸款償還及延長利息償還；

(ii) 本集團正與貸出方磋商以重組其債權；

(iii) 本集團正尋求潛在投資者投資本公司；

(iv) 本集團正物色機會出售本集團若干資產。

此外，本集團現時專注於整合煤礦及強化其精煤的生產及銷售經營，而管理層亦實施節省
成本措施，以改善其營運現金流量及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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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本集團可成功完成債務重組及上述若干措施，以改善其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董事相
信本集團將有充足資金撥資其於報告日期完結起計未來十二個月的流動營運資金需要。因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須以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本集團組成部份有關的內部報告為基礎，識別經營
分部，以對各分部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為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
策者（即執行董事）呈報的主要為本集團業務經營的資料，此亦為本集團之組織基準。

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劃分呈報及經營分部由煤炭開採及其他業務組成。管
理層以本集團的經營性質辨別本集團的分部。

主要活動如下：

煤炭開採－生產及銷售原煤、精煤及其副產品

其他－生產及銷售磁鐵粉、生鐵及其他產品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按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煤炭開採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對外 663,855 – 663,855

   

業績
分部利潤 198,442 – 198,442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8,089
行政支出 (64,341)
應佔一家合資公司虧損 (9,287)
融資成本 (200,477)

 

除稅前虧損 (67,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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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煤炭開採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對外 379,587 – 379,587

   

業績
分部利潤 83,589 – 83,58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8,365
行政支出 (87,473)
融資成本 (203,130)

 

除稅前虧損 (168,649)
 

分部利潤指各分部在並無獲分配若干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行政支出、應佔一家合資公
司虧損及融資成本之情況下賺取之利潤。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言，此乃向主要營
運決策者（即本公司執行董事）報告之方法。

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276 449
政府補助 9,879 18,413
匯兌（虧損）收益 (16,672) 31,566
存貨減值撥回 – 8,654
應收款減值撥回 3,956 –
其他稅項撥備撥回 20,353 –
其他 4,132 6,350

  

21,924 6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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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借貸的利息開支：
 －銀行及其他借款 191,985 201,675
 －應收貼現票據之墊支 8,492 1,455

  

200,477 203,130
  

7. 所得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430 2,221

  

企業所得稅的撥備是基於本集團實體的應課稅利潤法定稅率25%按中國有關所得稅法規及
規例釐定。

8. 期間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撥回預付租賃款項 1,820 961
復墾撥備及環保費用 599 34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3,519 39,006

董事酬金 1,039 1,297
薪酬及其他福利 190,908 124,56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926 1,601

員工成本總計 193,873 12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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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或自報告期末起，概無派付、宣派或建
議派發任何股息。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期間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68,004) (170,87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股 千股

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45,598 2,045,598

  

計算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
司可換股借貸票據獲轉換及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此乃由於假設轉換及行使會減少每股虧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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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票據及貿易應收款及有追索權應收貼現票據

(a) 票據及貿易應收款

本集團一般提供介乎90至120日之平均信貸期予其貿易客戶，而應收票據之平均信貸
期介乎90至180日。

根據發票日期（與各自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列示之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扣除撥備）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90日 101,219 90,972
91至120日 24,118 498
121至180日 50,375 2
181至365日 33,937 –

  

209,649 91,472
  

(b) 有追索權應收貼現票據

本集團一般提供介乎90至180日之平均信貸期予其客戶。有完全追索權之應收貼現票
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 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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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票據及貿易應付款

基於發票日期呈列之票據及貿易應付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90日 44,335 49,770
91至180日 37,953 28,600
181至365日 154,394 203,105
超過365日 150,981 116,610

  

387,663 398,085
  

13. 資本承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撥備的資本開支 352,275 383,096

  

本集團應佔其與其合資公司雲南東 
 源恒鼎煤業有限公司作出的資本承諾如下：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諾 119,761 13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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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收入

於本回顧期間，本集團收入錄得約人民幣663.9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379.6百萬元大幅增加約74.9%。增加主要源於精煤及原煤的銷量及平均售價（扣除增值
稅）之增加。本回顧期間錄得精煤銷量約為270,300噸，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156,600噸增
加約72.6%。本回顧期間精煤的平均售價由二零一七年同期每噸人民幣1,021.9元上升至
本回顧期間每噸人民幣1,060.8元，上升約3.8%。此外，原煤銷售繼續成為本公司收入
的主要貢獻，約為人民幣328.2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191.0百萬元增加約
71.8%。

下表列出本回顧期間各產品對本集團收入的貢獻、銷量及平均售價，連同二零一七年同
期的比較數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營業額 銷量 平均售價 營業額 銷量 平均售價
人民幣千元 （千噸）（人民幣╱噸） 人民幣千元 （千噸）（人民幣╱噸）

主要產品
 精煤 286,746 270.3 1,060.8 159,995 156.6 1,021.9
 原煤 328,239 728.9 450.3 190,955 434.0 439.9

  

主要產品總計 614,985 350,950
  

副產品
 高灰動力煤 48,782 247.2 197.4 21,338 83.6 255.4

  

其他產品
 其他 88 7,299

  

總營業額 663,855 37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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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本回顧期間的銷售成本約人民幣420.3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291.1百萬元
增加約人民幣129.2百萬元或約44.4%。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於貴州省的原煤產能逐步釋
放，原煤及精煤產量由二零一七年同期分別約851,000噸及170,000噸增加至本回顧期間
約1,285,000噸及285,000噸，增幅分別約為51.0%及67.6%。

下表列示四川省及貴州省於各期間主要產品的產量以及主要產品的採購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原煤 精煤 原煤 精煤
（千噸） （千噸） （千噸） （千噸）

產量
攀枝花 239 73 235 76
貴州 1,046 212 616 94

    

1,285 285 851 170
    

採購量 72 – 53 25
    

本回顧期間的材料、燃料及能源成本約為人民幣151.9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
幣118.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3.7百萬元或約28.5%。有關增加基本上與原煤及精煤產量
增加一致。

本回顧期間的員工成本約為人民幣168.0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107.3百萬
元增加約人民幣60.7百萬元或約56.6%。有關增加與回顧期間原煤產量及生產礦井的受僱
人數增加一致。

本回顧期間的折舊及攤銷約人民幣46.5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30.7百萬元
增加約人民幣15.8百萬元或約51.5%。有關增加與回顧期間原煤產量增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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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各分部的單位生產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每噸人民幣元 每噸人民幣元

煤炭開採
現金成本 238 246
折舊及攤銷 36 36

  

總生產成本 274 282
  

原煤採購成本 225 372
  

精煤平均成本 730 726
  

精煤採購成本 – 641
  

毛利

基於上述原因，本回顧期間之毛利約為人民幣243.6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88.5百萬元大幅增加約人民幣155.1百萬元或約175.3%。回顧期間毛利率約為36.7%，二
零一七年同期則約為23.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累計收益約人民幣21.9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65.4
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43.5百萬元。有關減少主要由於(i)政府補助減少約人民幣8.5百萬
元；(ii)存貨及應收款減值撥回減少約人民幣4.7百萬元及(iii)二零一七年同期匯兌收益約
人民幣31.6百萬元扭轉為本回顧期間的匯兌虧損約人民幣16.7百萬元，但被其他稅項撥
備撥回約人民幣20.4百萬元所抵銷。

分銷開支

回顧期間之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59.0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31.9百萬元增
加約人民幣27.1百萬元或約85.0%。有關增加主要由於原煤及精煤出廠相關運費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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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支出

回顧期間之行政支出約為人民幣64.3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87.5百萬元減
少約人民幣23.2百萬元或約26.5%。有關減少主要歸因於行政及辦公費用減少約人民幣
12.9百萬元所致。

融資成本

回顧期間之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200.5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03.1百萬
元略微減少約人民幣2.6百萬元或約1.3%。有關減少主要由於銀行借貸利息開支減少約人
民幣9.7百萬元，但被應收貼現票據的利息支出增加約人民幣7.0百萬元所抵銷。

所得稅支出

本回顧期間之所得稅支出約為人民幣0.4百萬元，指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的稅項撥備。

期間虧損

基於上述原因，回顧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68.0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
同期的約人民幣170.9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102.9百萬元或約60.2%。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

下表列出各期間本集團之EBITDA。回顧期間本集團的EBITDA率約為28.4%，而二零一
七年同期則約為19.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虧損 (68,004) (170,870)
融資成本 200,477 203,130
所得稅開支 430 2,221
折舊及攤銷 55,938 40,313

  

EBITDA 188,841 7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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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產生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8,611百萬元，而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人民幣8,596百萬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17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3百萬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5,937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937百萬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
十日，約人民幣3,204百萬元貸款按每年介乎3.00%至11.50%的固定利率計息。其餘貸款
按每年介乎3.68%至5.70%的市場浮動利率計息。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及其他借款及優先票據總額除以
資產總額計算所得）為68.7%（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2%）。

重組

(a)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本公司宣佈，其將無法於到期日（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四日）支付票據的本金額或應計而未支付的利息。到期應付持有人的總額約為190.6
百萬美元。

(b)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與若干持有人初步討論後，督導委員會宣告成立。

(c)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八日，本公司宣佈，其尚未償付向一家境內銀行借入將於二零一
六年一月四日到期的長期有抵押貸款，且尚未支付有關應計利息。

(d)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九日，本公司接獲清盤呈請，乃由一名票據之債券持有人就其
項下票據應付之未償還本金及利息而向香港高等法院（「法院」）呈交。

(e)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本公司刊發公告，該公告旨在向持有人提供建議票據重
組的主要指示性條款及協助與持有人的討論。

(f)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恒鼎實業（中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恒鼎中國」），收到由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簽發附帶傳票令狀（「二零一六令狀」）之
法庭訴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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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放貸銀行召開會議。經與放貸銀行初步討論
後，已成立境內債權人委員會。

(h) 董事會同意成立監管團隊，由境內債權人委員會提名的四名人士組成，任期由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止，負責監管本公司於四川及貴州
省礦區內之煤炭生產、煤礦開採、煤礦建設、煤產品銷售及財務。

(i)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督導委員會與境內債權人委員會簽訂一項有關
本公司境內及境外債務重組建議意向書。

(j)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四川浩航商貿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四川浩
航」）及四川恒鼎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四川恒鼎」）分別收到由四
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簽發之附帶傳票令狀（「二零一七令狀」）之法庭訴訟通知。

(k)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有關修訂清盤呈請的聆訊已押後至不早於二零一八年
四月，以作出實質論據。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其物業、廠房及設備、銀行存款及應收票據合
共約人民幣3,540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544百萬元）予銀行，作
為授信的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鮮揚先生擔保銀行借貸約人民幣4,287百萬元（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287百萬元）。

僱員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6,029人，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僱
員人數為4,916人。於回顧期間，員工成本（包括以薪金及其他津貼形式發放的董事酬金
在內）約為人民幣193.9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127.5百萬元）。

本集團的薪金及花紅主要根據個別僱員的表現及工作經驗以及參考當前市況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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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所有業務活動均以人民幣進行交易，董事認為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然而，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面臨的匯率風險主要來自外幣銀行結餘約0.8百萬美元及0.4
百萬港元。

所持重大投資

本集團投資於非上市股本投資人民幣18.0百萬元，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實體（佔該實體
15%股權）。該投資對象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生產採礦機械及提供焦煤產品交易服務。

重大收購及出售

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事項。

或然負債

(a)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九日，本公司接獲清盤呈請乃由一名票據之債券持有人就其項
下票據應付之未償還本金及利息向法院呈交。有關經修訂清盤呈請的聆訊已押後至
不早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以作出實質論據。

(b) 恒鼎中國（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收到隨附二零一六
令狀之法庭訴訟通知。

根據二零一六令狀，招商銀行深圳車公廟分行（「二零一六原告人」）就一項貸款協議
糾紛案件針對(i)恒鼎中國，(ii)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六盤水恒鼎實業有限公司（「六
盤水恒鼎」），(iii)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盤縣喜樂慶煤業有限公司（「盤縣喜樂慶」），
及(iv)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四川恒鼎發起民事訴訟。二零一六原告人就其與恒鼎
中國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三日訂立之擔保協議（其中六盤水恒鼎及盤縣喜樂慶作為擔
保人，而六盤水恒鼎、盤縣喜樂慶及四川恒鼎質押若干資產及採礦權）項下（其中包
括）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未償還本金額及違約利息款項約人民幣576百萬元向恒
鼎中國提出申索。

(c)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四川浩航及四川恒鼎均收到由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簽發之
二零一七令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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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二零一七令狀，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二零一七原告人」）
就一項貸款協議糾紛案件針對(i)四川浩航、(ii)四川恒鼎、(iii)六盤水恒鼎及(iv)恒鼎
中國發起民事訴訟。二零一七原告人就其與四川浩航及四川恒鼎分別於二零一六年
二月二十五日簽訂之《開立銀行承兌匯票業務協議書》（其中六盤水恒鼎質押若干資產
及採礦權，而恒鼎中國作為擔保人）項下（其中包括）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未
能承兌匯票本金額及違約利息（計算至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款項約人民幣134百萬
元及人民幣134百萬元分別向四川浩航及四川恒鼎提出申索。

根據本公司法律顧問之建議，由於現階段未能切實評估案件的結果，因此，在合併財務
報表中沒有進行撥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展望

本回顧期間，本公司看到了復蘇的跡象，原來受四川及貴州省的煤礦整合影響的煤礦已
逐漸恢復正常生產，原煤產量提升至約1,285,000噸，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851,000噸，
增加約51.0%。同時，本集團的收入亦因各項主要產品的銷量及平均單價均有增長而提
升至約人民幣663.9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379.6百萬元，增加約74.9%。因
此，錄得毛利約人民幣243.6百萬元，獲取EBITDA約人民幣188.4百萬元。本公司相信隨
著本公司煤礦的產能獲得逐步釋放，將有助進一步降低經營成本，並增強營運資金。

在債務重組方面，本公司、督導委員會及境內債權人委員基於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簽訂有關建議重組的意向書的框架上，繼續進行磋商。基本上，若干未償還票據、境內
債務及其他應付款將轉換為本公司新發行普通股。債項的餘額將進一步延長三至五年期
限。現時，本集團及境內及境外債權人連同專業人士緊密合作，務求盡快落實方案的細
節條款，以編製正式文件以在股東大會上尋求批准。於完成重組後，本公司相信，其將
擁有穩健財務狀況及可持續現金流以應對業務營運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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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核委員會

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本公司於二零
零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閱和監管本集團的財務報
告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

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宋泳森先生（主席）、
黃容生先生及徐曼珍女士。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會計準則及方法、討論有
關內部監控、審核及財務報告事項，並已審閱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期間內已遵守守則之守則條文。董事未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
地顯示本公司於回顧期間任何時間未能遵守或偏離守則。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身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必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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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回顧期間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鮮揚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鮮揚先生（主席）、孫建坤先生及莊顯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黃容生先生、宋泳森先生及徐曼珍女士。


